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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1         证券简称：昌红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4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25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关注函内容如下： 

2020 年 4 月 24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明胜”）“与客户

合作期间签署了《保密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的项目信息均属于商业机密”，控股

子公司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因精准”）前十大客

户均为国内企业。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说明以下事项：  

1．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司在本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以下简称“互动

易”）回复投资者称，柏明胜“生产的体外诊断试剂耗材及检测试剂盒主要供于

迈瑞医疗及华大基因客户，均用于本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配套产品”，“医

疗业务主要客户包括 ThermoFisher、Quest Diagnostics、Cardinal Health、VWR、

Unimed、Illumina、vitrolife、迈瑞医疗、华大基因等国内外龙头企业”。请说明

公司前期在互动易的回复是否真实、准确，是否违反了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保密

协议》，关注函回复与互动易回复是否一致，是否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并列

示柏明胜前十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和业务类型。 

2．请核实公司在互动易回复中称的医疗业务主要客户包括“国内外龙头企

业”的表述是否真实、准确，公司是否谨慎、客观、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

际情况。 

3．请结合员工数量、专业构成和学历构成等情况，说明柏明胜与力因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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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业务的人员储备。 

4．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

司股价的情形。 

5．关注函回复称“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 3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未来 3 个月以内前

述人员提出减持计划。”请核实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是否拟在未来 3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如有，请详细披露，不得使用“不

排除”“可能”等含糊措辞回复。 

6．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积极组织相关方对关注函所涉及事项进行逐项核实，现

就交易所关注函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 1：2020 年 3月 17 日，公司在本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以下简称“互

动易”）回复投资者称，柏明胜“生产的体外诊断试剂耗材及检测试剂盒主要

供于迈瑞医疗及华大基因客户，均用于本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配套产

品”，“医疗业务主要客户包括 ThermoFisher、Quest Diagnostics、Cardinal 

Health、VWR、Unimed、Illumina、vitrolife、迈瑞医疗、华大基因等国内外龙

头企业”。请说明公司前期在互动易的回复是否真实、准确，是否违反了公司

与客户签订的《保密协议》，关注函回复与互动易回复是否一致，是否存在虚

假或误导性陈述，并列示柏明胜前十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和业务类型。 

答复：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司通过互动易所描述的医疗主要客户情况是真

实、准确的。鉴于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明胜”）主要

以医疗产品 ODM/OEM 代工业务为主，因此涉及客户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项目具体名称、数量、单价、交易金额以及项目的技术资料等）要求绝对

保密，并签署《保密协议》，大部分保密协议中尚未明确约定关于客户名称要求

保密。 

因《保密协议》的要求比较高，公司基于谨慎考虑，因此公司前次关注函回

复中未披露前十大客户的相关信息，现对柏明胜近三年（2017 年至 2019 年）前

十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和业务类型进行补充披露如下：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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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排序 销售额（元） 业务类型 

第一名    17,849,349.36  分子诊断耗材 

第二名    13,163,267.75  辅助生殖耗材 

第三名     5,138,145.58  基因测序耗材 

第四名     3,904,713.92  基因测序耗材 

第五名     1,602,929.61  辅助生殖耗材 

第六名     1,579,188.37  基因测序耗材 

第七名       696,149.34  基因测序耗材 

第八名       267,760.35  基因测序耗材 

第九名       199,442.72  基因测序耗材 

第十名       139,205.28  基因测序耗材 

占比说明 
前 10 大客户实现销售额合计为 44,540,152.28 元，占本

年度柏明胜营业收入的 99.04%。 

2018 年度 

客户排序 销售额（元） 业务类型 

第一名    24,550,968.27   分子诊断耗材  

第二名    14,603,675.43  辅助生殖耗材 

第三名     7,259,860.90  基因测序耗材 

第四名     7,203,312.99  基因测序耗材 

第五名     1,529,809.80  基因测序耗材 

第六名       824,745.33  基因测序耗材 

第七名       792,925.01  辅助生殖耗材 

第八名       649,127.07  辅助生殖耗材 

第九名       581,848.33  基因测序耗材 

第十名       341,138.70  分子诊断耗材 

占比说明 
前 10 大客户实现销售额合计为 58,337,411.83 元，占本

年度柏明胜营业收入的 97.82%。 

2019 年度 

客户排序 销售额（元） 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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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34,687,890.70   分子诊断耗材  

第二名      12,586,867.33  辅助生殖耗材 

第三名       7,266,625.04  基因测序耗材 

第四名       4,522,603.23  基因测序耗材 

第五名       1,766,965.26  辅助生殖耗材 

第六名       1,301,350.71  分子诊断耗材 

第七名         933,173.40  基因测序耗材 

第八名         866,870.31  基因测序耗材 

第九名         834,438.36  辅助生殖耗材 

第十名         595,884.60  基因测序耗材 

占比说明 
前 10 大客户实现销售额合计为 65,362,668.94 元，占本

年度柏明胜营业收入的 96.31%。 

问题 2：请核实公司在互动易回复中称的医疗业务主要客户包括“国内外龙

头企业”的表述是否真实、准确，公司是否谨慎、客观、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

司的实际情况。 

答复：柏明胜坚持以大客户战略为主，目前医疗代工业务以分子诊断耗材、

辅助生殖耗材及基因测序耗材为主要发展领域。公司在互动易回复中所涉及的医

疗相关客户从品牌、规模、公开资讯等方面获悉系上述领域的知名企业，公司在

互动易回复中称“国内外龙头企业”的表述较为笼统。 

问题 3：请结合员工数量、专业构成和学历构成等情况，说明柏明胜与力因

精准医疗业务的人员储备。 

答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柏明胜和力因精准的员工人数分别为 122

人、90 人，具体情况如下： 

按学历构成分布： 

类别  柏明胜 力因精准 

硕士及以上 1 1 

大学本科 13 12 

大专 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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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技校及以下 88 60 

合计 122 90 

按专业结构分布： 

类别  柏明胜 力因精准 

生产人员 63 46 

研发人员 20 11 

销售人员 7 15 

管理及行政人员 32 18 

合计 122 90 

综上所述，柏明胜及力因精准均已建立完善的人员体系架构，公司将根据经

营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储备相关专业人才，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支持。 

问题 4：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

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答复：公司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问题 5：关注函回复称“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 3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未来 3 个

月以内前述人员提出减持计划。”请核实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拟在未来 3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如有，请详细披露，

不得使用“不排除”“可能”等含糊措辞回复。 

答复：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均承诺：自本关注函公告之日起至未来 3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问题 6：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复：经核查，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指引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